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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产品 荔浦芋

Produ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—Lipu ta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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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  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7924—2008《地理标志产品 标准通用要求》和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本文件由荔浦市人民政府、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提出并宣贯。

本文件由广西食品生产加工与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：荔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荔浦市农业农村局、荔浦市荔浦芋种植加工协会、

荔浦市名特优农产品协会、桂林爱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、荔浦罐头食品有限公司、荔浦芋电商协会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叶柏君、罗军、莫大光、陈明霞、黄荔婷、郑丽、邱祖杨、江发茂、杨盈欢、

周裕华、唐永德、莫永丽、秦竹。


